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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作業內容 

一、 作業內涵 

性別影響評估(Gender Impact Assessment，簡稱 GIA)是落實性別主流化的

工具之一，目的在促使政策制定者更能清楚掌握不同性別的處境，並設定預

期的結果，使性別落差獲得改善，確保政策從研擬規劃、決策、執行、監督

評估及事後檢討建議等各階段過程，都能納入性別觀點。 

二、 作業目的 

性別影響評估是一種測量工具，也是一種過程，讓高雄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在

制定或修正自治條例時，將「性別」當作一個必要元素，考量對各種性別及

對性別關係發展的影響 (如下圖示) 。自治條例之「性別影響評估」，要求

所有的自治條例要具有性別觀點，並在制定或修正之前，對性別的可能影響

進行評估與分析，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不同性別平等獲取享有參與社

會、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，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。 

三、 作業範圍 

依據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4條第 2項規定：「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例

者，應於制定或修正時，辦理性別影響評估。」故凡屬本市自治條例草案，

各一級機關於函送法制局提請法規會審議時，均應完成性別影響評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法案 

(自治條例) 
性 別 

根據資料顯示現況
是否存在著不平等
或潛藏的不平等? 

如何改變這個現象?? 

測量(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) 

處理(調整修正自治條例) 

考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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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作業方式與流程 

制定（修正）自治

條例草案階段 

性別影響評估 
(法案類 GIA 表) 

填列注意事項 

說明 

各機關研擬自治條

例草案時應填列性

別影響評估檢視表

（下稱 GIA 表） 

 

1 、研擬自治條例草案時，

應同時進行法案類性

別影響評估 ，填列檢視

表。 

2、空白檢視表表格下載

路徑：高雄市政府法

制局網站→法規審議

→相關文件。 

3 、[GIA 表第一部分] ：機

關於自治條例草案研

擬初期，即應徵詢性

別諮詢員/高雄市性

別人才資料庫專家學

者，或提報機關性別

平等執行小組審查。 

4、性別諮詢員資格應符

合下列條件之一 ：(1)

曾任機關性別平等專

責人員(性平業務至

少占所辦業務 7 成以

上）累積滿 2 年，或

曾任性別平等兼辦人

員(性平業務至少占

所辦業務 3 成以上)

累積滿 3年。(2)現任

「高雄市性別人才資

料庫」之專家、學者 。 

5、性別諮詢員得與填寫

第二部分之專家、學

者為同一人。 

依據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4條

第 2項規定：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例

者，應於制定或修正時，辦理性別影

響評估。 

[GIA 表第一部分] 

撰寫時如有疑義，提供以下協助方

式： 

1、諮詢專家：性別諮詢員、高雄市

性別人才資料專家學者 

(https://kge99.kcg.gov.tw/Def

ault.aspx)、本府性別平等辦公

室(電話 07-3368333#5629、

5627)。 

2、提報機關性別平等執行小組討

論。 

3、填表參考資訊： 

→項目參「自治條例內容涉及領

域」：可參考「性別圖像

(https://gec.ey.gov.tw/Page/8

996A23EDB9871BE)。 

→項目肆-柒「問題界定與制修需

求」、「政策目標」、 「徵詢及商程

序」、 「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

影響」：可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

網站-性別影響評估案例資料庫。 

→項目捌「性別影響評估」： 

(1)本項目欄位「不」得填列無

關，並請使用正向語句描述，

像是「  符合』國際人權公約」

等用語。 

(2)請蒐集與自治條例相關之性別

https://gec.ey.gov.tw/Page/8996A23EDB9871BE
https://gec.ey.gov.tw/Page/8996A23EDB9871B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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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既有資料，並進行性別分

析。相關資料可查閱高雄市性

別統計或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

置之「性別平等研究文獻資源

網」、「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」

含性別分析專區、各部會性別

統計專區、我國婦女人權指標

及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性別分

析」。 

(3)如既有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不

足，請提出需強化之處及其建

置方法。 

自治條例草案及

GIA 表一併提送局

(處、會)務會議審

查 

  

自治條例草案於副

秘書長召開(或簽

請免召開)確認會

議時 ，應檢附GIA表 

 

[GIA 表第二部分] 

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

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程序

參與。 

 

[GIA 表第二部分] 

1、此部分為專家學者之程序參與，

務必自高雄市性別人才資料庫專

家學者名單，邀性平影響評估之

學者專家。(網

址:https://kge99.kcg.gov.tw/D

efault.aspx) 

2、請儘量至少預留 1週以上的充分

時間給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

序參與撰寫。 

自治條例草案函送

法制局提請法規會

審議時 ，應檢附 GIA

表 

 

[GIA 表第三部分] 

機關填寫性別影響評估

結果，並回應參採情形

(10-2)後，通知程序參與

者。 

函送法制局時 ，務必為完

整的 GIA 表 ，請確認表格

共有三部分均已填列完

整。 

[GIA 表第三部分] 

1、此部分為性別影響評估結果，機

關參酌程序參與者意見，視情況

調整自治條例草案內容，填寫

「拾、性別影響評估結果」後，

通知程序參與者，並勾選審閱方

式。 

2、參採情形請確實填寫「說明採納

意見後之調整情形（含自治條
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選取性平影響評估之學者專家。或參考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人才參考名單（https:/gec.ey.gov.tw/Page/E3B16FCD552924BA）2.請盡量至少預留1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選取性平影響評估之學者專家。或參考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人才參考名單（https:/gec.ey.gov.tw/Page/E3B16FCD552924BA）2.請盡量至少預留1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選取性平影響評估之學者專家。或參考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人才參考名單（https:/gec.ey.gov.tw/Page/E3B16FCD552924BA）2.請盡量至少預留1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選取性平影響評估之學者專家。或參考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人才參考名單（https:/gec.ey.gov.tw/Page/E3B16FCD552924BA）2.請盡量至少預留1
file:///C:/Users/user/Downloads/選取性平影響評估之學者專家。或參考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人才參考名單（https:/gec.ey.gov.tw/Page/E3B16FCD552924BA）2.請盡量至少預留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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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、授權命令或業務執行之修正

等）」抑或「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

替代規劃」，務必擇一填寫，不得

空白。 

法制局初審自治條

例草案時，應一併

檢視 GIA 表，並於

法規提案簽核時敘

明檢視結果 

 

法制局初審自治條例草

案時 ， GIA表有缺漏者，

將退請機關協助修改及

補充。 

[GIA 表最後部分] 

「拾壹 、法制單位復核」此欄位請

填表機關法制人員(或兼辦法制業務

之秘書、研考等人員)審閱，確認表

單完整性後簽章，始得提送法規會審

議。 

自治條例草案提送

市政會議審議時，

應檢附 GIA 表 

 

依據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4條

第 2項規定：「市法規草案屬自治條

例者，應於制定或修正時，辦理性別

影響評估。」自治條例草案提送市政

會議審議時，應檢附 GIA 表，以符合

法制作業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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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高雄市政府制定（修正）自治條例草案性別影響評估流程圖 

11411 

 

  

法制局初審自治條例草

案時，應一併檢視 GIA

表，，於法法提案案核時時

敘明檢視結果 

 

各機關研擬自治條例草

案時應填列性別影響評

估檢視表（下稱 GIA 表） 

自治條例草案及 GIA 表

一併案送局(處、會)務會

議審查 

 

自治條例草案法副秘書

長召開(或核請免召開)確

認會議時 

應檢附 GIA 表 

 

自治條例草案函送法制

局案請法提會審議時 

應檢附 GIA 表 

 

自治條例草案案送市政

會議審議時 

應檢附 GIA 表 

 

[GIA 表第一部分] 

機關於自治條例草案研擬初

期，應徵詢性別諮詢員或提

報機關性別平等執行小組審

查。 

[GIA 表第二部分] 

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

行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 

[GIA 表第三部分] 

機關填寫性別影響評估

結果，並通知程序參與者 

機關主(兼)辦法制人員 

復核 

 

GIA 表填列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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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高雄市政府制定（修正）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
 

【第一部分】：由機關人員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填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身分：(業務/法制/其他)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程序參與者姓名： 

填 表 説 明（請務必詳閱） 

壹、各機關制定(修正)自治條例，應依本表進行「自治條例性別影響評估」；廢止自治條例者，

免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。 

貳、各機關法自治條例草案【研擬初期】填寫本表第一部分時，即應擇一以下方式，收集多方

性別平等觀點之意見。 

一、徵詢性別諮詢員，性別諮詢員核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至少 1 人，得與填寫第二部分之專家、學者為同一人)，性別諮詢員資格應符合下

列條件之一：1.曾任機關性別平等專責人員(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7 成以上）

累積滿 2 年，或曾任性別平等兼辦人員(性平業務至少占所辦業務 3 成以上)累積滿

3 年。2.現任「高雄市性別人才資料庫」之專家、學者。 

 二、案報機關性別平等執行小組審查，開會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參、各機關自治條例草案【研擬完成】後，法函送本府法制局案請本府法提會審議前，應依序

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將自治條例草案併同本表，送請性別平等專家、學者（即程序參與者）進行程序參

與，填列書面意見「第二部分－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」（至少預留 1 週填寫時

間）。 

二、機關參酌程序參與者意見，調整自治條例草案內容，於法填寫「第三部分－性別影

響評估結果」後，通知程序參與者。 

三、性別平等專家、學者資料，請至本市性別人才資料庫參閱。 

壹、自治條例名稱 □制定  □修正  高雄市〇〇〇自治條例 

貳、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〇〇局（處） 主辦單位 〇〇科（室、組） 

參、自治條例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（可複選） 

3-1 權力、決策與影響力領域  

3-2 就業、經濟與福利領域  

3-3 教育、媒體與文化領域  

3-4 人身安全與司法領域  

3-5 健康、醫療與照顧領域  

3-6 環境、能源與科技領域  

3-7 其他（勾選「其他」欄位者，請簡述法案涉及領域）  

肆、問題界定與制修需求 

項 目 說 明 備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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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 問

題

界

定 

4-1-1 問題描述  簡要說明所面臨問題之梗概。 

4-1-2 執行現況問題之

分析 

 1.業務推動執行時，遭遇問題之

原因分析。 

2.說明現行法提是否不足、須否

配合現況或政策調整。 

4-2 制

修

需

求 

4-2-1 解決問題可能方

案 

 詳列解決問題之可能方案及其

評估（涉及性別平等議題者，併

列之）。 

4-2-2 制修必要性  說明最終必須制修自治條例以

解決問題之理由；如有議員案

案，於請納入研析。 

4-3 配套措施及相關機關協力事

項 

 配套措施諸如人力、經費需求或

法制整備等；相關機關協力事項

請予詳列。 

伍、政策目標  

 

請簡要說明政策取向。 

陸、徵詢及協商程序 

項 目 主要意見及參採情形 備 註 

6-1 自治條例主要影響對象 
 

請說明自治條例內容主要影響

之機關(構)、團體或人員。 

6-2 對外徵詢意見 

 
 

1.請說明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

及與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地方自

治團體協商之人事時地。 

2.對社會各界徵詢意見，應落實

性別參與，如有不同意見者，

於詳予說明未採納之理由。 

 

6-3 與相關機關(構)及地方自治

團體協商 
 

柒、成本效益分析及對人權之影響 

項 目 說 明 備 註 

7-1 成本  1.關法成本及效益，指政府及社會為

推動及落實自治條例必須付出之代

價及可能得到之效益。 

2.得量化者應有明確數字，難以量化

者亦應有詳細說明。 

7-2 效益  

7-3 對   

人

7-3-1 憲法有關人民權

利之提定 

 檢視自治條例是否符合憲法有關人民

權利之提定及憲法法庭裁判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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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
之

影

響 

7-3-2 公民與政治權利

國際公約 

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

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，檢視法

案是否符合公約提定及聯合國人權事

務委員會之一般性意見，以積極促進

各項人權之實現。 

7-3-3 經濟社會文化權

利國際公約 

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

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，檢視法

案是否符合公約提定及聯合國經濟社

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之一般性意見，以

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。 

捌、性別影響評估：以下各欄位除評估自治條例對法不同性別之影響外，亦請關照對不同性傾

向、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者之影響。 

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備註 

 8-1 從性別統計及

性別分析，確

認 與 自 治 條

例 相 關 之 性

別議題 

 

1.請蒐集與自治條例相關之性別統計既

有資料，於進行性別分析。相關資料

可查閱高雄市性別統計或行政院性別平

等處建置之「性別平等研究文獻資源

網」、「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」(含性別分

析專區)、各部會性別統計專區、我國婦

女人權指標及「行政院性別平等會-性別

分析」。 

2.前開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盡量顧及

不同性別、性傾向、性別特質及性別

認同者，探究其處境或需求是否存在

差異，及造成差異之原因；於宜與年

齡、族群、地區、障礙情形等面向進

行交叉分析（例如：高齡身障女性、

偏遠地區新住民女性），探究在各因

素交織影響下，是否加劇其處境之不

利，於分析處境不利群體之需求。 

3.請根據前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，確

認於說明自治條例相關之性別議題。 

4.如既有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不足，請

案出需強化之處及其建置方法。 

 8-2 落實性別平等

相關法提與

政策之內涵 

 

1.自治條例若涉及下列情形，本欄位不

得填列無關： 

(1)內容係以特定性別、性傾向或性別認

同者為提範對象。 

(2)內容涉及一般社會認知既存之性別

偏見。 

(3)「8-1」欄所填列之性別統計資料顯示

性別比例差距過大。  

2.請依「8-1」欄所確認之性別議題，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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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其與下列第 3 點所列性別平等相關

法提與政策之相關性。 

3.本欄位所指性別平等相關法提與政

策，包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（CEDAW）及其一般性建議、性別

平等政策綱領及各機關有關促進性

別平等相關之法提、政策、白皮書或

計畫等。 

4.落實前開相關法提與政策之常見態

樣及案例： 

(1)採行一定方式去除現行法提及其執

行所造成之差別待遇，案供較為弱勢

之一方必要之協助，以促進其實質地

位之平等。 

例如：為落實 CEDAW 第 11 條消除

在就業方面對婦女之歧視，刪除禁止

女性法夜間工作等限制女性工作權

之提定，於增訂雇用人應案供必要之

夜間安全防護措施。 

(2)消除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隔

離，以消弭因社會文化面向所形成之

差異。 

例如：為促進媒體製播內容符合性別

平等精神，提範節目或廣告內容不得

有性別歧視之情形。 

(3)案供不同性別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

平等機會獲取社會資源，案升其參與

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會。 

例如 1：為協助因家庭因素離開職場

之婦女，能重返職場，案升婦女勞動

參與，提範二度就業婦女為政府致力

促進就業之對象。 

例如 2：為案升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之

機會，擴大參與管道，對涉及諮詢及

審議性質之機制，提範其成員任一性

別比例不得少法三分之一。 

5.請優先將有助落實上開內容之部分納

入自治條例相關條文提定、授權命令

或未來業務執行事項，於法本欄位案

出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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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二部分－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】：由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

 
【第三部分－評估結果】：由機關人員填寫 
 

拾、性別影響評估結果：(請勿空白) 

10-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 

10-2 參採情形 10-2-1 

說明採納意見後之調整情形（含自治條

例、授權命令或業務執行之修正等） 

 

 

 

 

10-2-2 

說明未參採之理由或替代提劃 

 

 

 

 

10-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自治條例之評估結果（填寫日期及勾選通知方式）： 

   已法    年    月    日將「評估結果」以下列方式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

   □傳真      □e-mail， ， ， ， ， ， □郵寄      □其他      

 

玖、性別影響評估程序參與： 
   程序參與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資料請參閱「高雄市性別人才資料庫」。 

（一）基本資料 

9-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9-2 參與者姓名、職稱、服
務單位及其專長領
域 

 

9-3 參與方式  □自治條例研商會議  □性別平等執行小組會議 □書面意見 

（二）主要意見： 
(若參與方式為案報機關性別平等執行小組，可附上會議發言要旨，免填 9-4 至 9-7 欄位，
於請通知程序參與者恪遵保密義務） 

9-4 正當程序中性別參與之合宜性  

9-5 從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，確認與自治條例

相關之性別議題之合宜性 

 

9-6 落實性別平等相關法提與政策之內涵之合

宜性 

 

9-7 綜合性檢視意見  

（三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 

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，未經主辦機關同意，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自治條例。 
 
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核名、蓋章或打字皆可） 

http://gm.taiwanwomencenter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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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法制單位復時（此欄須經全部勾選始得案送法提會審議，不符者逕予退件。） 

11-1 自治條例內容：□已會案案機關法制業務人員表示意見 

11-2 徵詢及協商程序： □已徵詢及協商法案主要影響對象 

 □已適當說明與回應徵詢及協商對象所案之主要意見 

11-3 制定程序：□本檢視表已完整填列 

填表機關法制人員或兼辦法制業務之秘書、研考等人員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
